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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市查验小票让消费者添堵
律师表示，超市做法涉嫌侵权，市民完全可以拒绝
文/片 本报记者 郭庆文

在超市购物，消费者付款后，出口处往往有工作人员“把守”，
检查顾客的购物小票，不少市民对此表示反感，认为超市这是多
此一举。

2 月 28 日，记者走访聊城市区多家超市、消费者发现，城区
多数超市都设了“二道门”验小票，大多数市民对超市二道门验票
表示反感，但很少有市民意识到权益被侵犯，多数超市的验票人
员也不知道这种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。

“都交钱了，出口也有感应
器，为什么还要再人工验票。”市
民李女士说，在超市买的东西少
还好，如果买的多，两手拎着东
西，还得想着拿小票，很不方便。

“有时候人多，还得排队等候，这
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和不信任。”

2 月 28 日下午，在振兴路亿
沣超市总部店出口处，记者观察
了十位市民付费出门的全过程。8
位市民习惯性地把购物小票交到

了工作人员手中，并盖了一个印
章，其他两位则在工作人员的提
醒下拿出小票。其中仅有 3 位市
民将小票带走，其他市民则将小
票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将小
票撕碎后放在了旁边纸箱内。市
民拿出来的小票上，多了一大块
模糊不清的红色印记。

在昌润路振华爱购超市出
口，由于东西较多，一位女士结完
帐后，习惯性地将零钱和小票一

起装进了钱包，到二道门查验小
票时，只好放下东西，再从钱包里
取出小票。“我在济南住的时间比
较长，济南一些大型超市已经取
消了二次验票，对超市来说，即节
省了人力，又使购物过程更加流
畅。”

在超市相邻的昆仑购物广场
门口，记者随机采访了 20 位消费
者，绝大多数市民对超市的验小
票行为表示反感。

消费者>> 超市验小票给顾客带来不便

记者走访发现，聊城城区近十
家大型超市，除了柳园路和开发
区两家超市不需要二次查验购物
小票外，其余超市都会查看小
票。而超市的工作人员多数不知
道二道门验票对于消费者来讲属
于侵权行为。

2 月 28 日下午 2 点，记者
在昌润路昆仑购物广场购买了
一瓶木糖醇，结完帐走出二道门
时被拦了下来。“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出口处负责查验购物小票的工作
人员说，增加二道门查验小票并
盖戳，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未付款
就把物品带出超市，尽可能地减
少超市损失。

用相同的方法，记者在亿沣
超市、振华量贩和振华爱购都受
到了工作人员提醒。在振华爱购
超市出口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大
纸箱，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验
票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其实他们并

不仔细看小票上的数据，超市防
失窃基本上都是条形码感应器在
发挥作用。

当问及是否知道超市二道门
验票侵权时，亿沣超市的工作
人 员 称 没 听 说 过 ，她 表 示 ，条
形码感应器警报以后，出口的
工作人员可以及时赶过来。兴
华 路 附 近 的 振 华 量 贩 工 作 人
员 也 表 示 ，没 看 到 过 相 关 文
件。

超市>> 防止有人不付钱就拿走商品

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强
说，消费者在超市付款后，消费者
与超市之间的购物合同已经结束。
此时购物袋里的物品还有购物小
票都成了消费者的私人物品。消费
者没有义务接受超市的检查，商场
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说属于侵权。

陈海强律师分析说，由于超

市是一个自主选购的场所，顾客
相对比较自由，从这个层面上说，
超市查验小票也是可以理解的，
但从法律层面上说，却是一种侵
权行为。他说，超市加强自身管
理，从服务消费者的角度出发，取
消二道门验票，易于提高超市的
美誉度，因为这样的举动，消费者

觉得被尊重了。
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，二

道门验票行这属于商家自己内部
规定，暂时还没有相关的通知和
规定直接进行干涉。消协的工作
人员则表示，如果在交易过程中，
消费者个人权益遭到侵犯或发生
纠纷，可以出面协调。

律师>> 市民完全可以拒绝验票行为

在振华爱购超市出口，消费者验过小票才能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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